
公告日期109年6月9日至6月11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作 109 速偵 41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林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速偵 41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許○名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速偵 41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真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速偵 41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勇 緩起訴處分

作 109 速偵 41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卉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速偵 41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孫○灝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9 速偵 41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石○正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速偵 41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黃○明 緩起訴處分

智 109 速偵 41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09 速偵 41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厚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9 速偵 40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高○豪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0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賴○澂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0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許○崴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0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高○恩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0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觀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08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胡○鳴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9 速偵 40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9 偵 348 強制猥褻 花縣婦隊 林○義 起訴

愛 109 偵 682 強制猥褻 花縣婦隊 林○義 起訴

愛 109 偵 764 乘機猥褻 花縣婦隊 林○義 起訴

愛 109 偵 810 強制猥褻 花縣婦隊 林○義 起訴

誠 109 偵 424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楊○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偵 723 詐欺 檢○官簽分 孫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偵 725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呂○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偵緝 100 家庭暴力防治 鳳林分局 林○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撤緩偵 44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鍾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09 撤緩偵 45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許○偉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09 調偵 36 妨害自由 花蓮市公所 廖○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調偵 51 妨害名譽 花蓮市公所 鄭○源 起訴

禮 109 偵 1833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艾○賜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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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 109 偵 2272 詐欺 檢○官簽分 盧○銓 起訴

禮 109 偵 2301 詐欺 吉安分局 鄭○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9 偵 2314 侵占 花蓮分局 黃○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9 偵 2364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高○妹 起訴

禮 109 偵 2365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高○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433 詐欺 吉安分局 謝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平 109 偵 1433 詐欺 吉安分局 許○姬 緩起訴處分

平 109 偵 1433 詐欺 吉安分局 徐○沄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42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古○仁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09 撤緩 76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曾○宏 撤銷緩起訴(108速偵1299號)

誠 109 撤緩 78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張○馥 撤銷緩起訴(108速偵1094號)

精 109 偵 2435 傷害 吉安分局 吳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09 速偵 42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洪○真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速偵 42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江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速偵 42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余○虎 緩起訴處分

精 109 速偵 424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蔡○吉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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